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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283,1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之約239,200,000港元增加約18.4%，增幅令人高興。歸功於本集團以其本身品牌
「SAVANTI 」拓展中國鑽石珠寶零售市場之成功擴展策略，以及全球客戶對純正鑽石珠寶
產品之需求持續顯著增長，本集團貫穿全球不同市場之業務維持令人滿意之增長。

整體上，本集團之毛利率取得創記錄約32.4%，這歸功於內銷銷售額增加，以及生產效率
持續改善。本期間，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約為41,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31,100,000
港元增加約32.5%。與上文所載同期相比，純利率從過往水平13.0%提高至14.6%。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上升主要得益於內銷商店總數及內銷銷售營業額日益增加，儘管事
實上15間商店中僅有9間反映整六個月業績，而餘下6間商店營運期間僅錄得一個月至四
個月之業務業績。

本期間，本集團之銷售及經銷費用約為26,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7,300,000 港元）。
銷售及經銷費用增加乃歸因於本集團加大力度進行銷售、市場推廣、宣傳及展覽活動；海
外市場之展覽活動費用增加。

儘管業務活動日益多元化，惟本期間本集團之行政費用維持相當穩定，約為11,600,000港
元（二零零六年：10,200,000港元），僅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3.7%，增幅適中。

本集團所製造之產品售予多元化需求較高之全球市場，包括美國、歐洲、中東及亞洲。本
集團逐漸減少銷往美國之銷售額增長之比例。於本期間，美國僅佔本集團營業額之40.6%，
而二零零六年度同期所佔比例為49.9%。期間，銷往歐洲之銷售額佔本集團營業額約36.1%
（二零零六年：37.5%），而銷往中東及亞洲市場之銷售額佔本集團營業額約23.3%（二零零
六年：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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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及前景

於過往年度，SAVANTI取得成功，銷售額迅速增長，本集團全資擁有之中國零售連鎖店取
得較管理層預期為佳之業績。本集團預期，SAVANTI 將繼續使本集團能夠於本財政年度
下半年取得雙位數增長率及大幅擴大其毛利率及純利率。

作為本集團業務增長最快之一部分，SAVANTI不僅達到於本期間結束前擁有15間商店之目
標，且幾乎所有中國零售店均錄得盈利。因此，本集團管理層已合理預期於二零零七年在
銷售額及溢利方面均創新高。

於二零零五年在上海 JB Cityplaza之首間商店開業後，SAVANTI已迅速擴展入中國高檔零
售市場，並錄得盈利。於本期間結束前，SAVANTI 已有15間獨立經營之商店，遍佈中國
主要大都市，計有上海、杭州、天津、大連、哈爾濱、長春、重慶及成都，而於二零零六
年同期僅有4 間商店。於未來年度，SAVANTI 將於中國新大都市及現有大都市額外開設
商店，以繼續取得勝利。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SAVANTI連鎖店之國內銷售額之經營利潤率31.5%
遠高於出口業務之19.4%。因此，於國內銷售成為本集團銷售營業額重要貢獻者時，本集
團之毛利率將因SAVANT商店之數目增加而繼續提高。

事實上，本集團已透過成功推出其本身品牌「SAVANTI 」從中國興旺奢華零售市場中受惠。
期間，全球珠寶零售需求之穩步增長動力將繼續促進本集團業務增長。本集團將維持參加
主要國際珠寶交易會及展覽，務求維持其市場佔有率及招攬主要客戶。

由於擁有卓越之冶金知識、時髦設計及巧奪天工之珠寶工藝，加上能夠利用中國廣東具效
率之生產勞力，本集團在生產具有當代時尚元素以迎合全球市場之純正鑽石珠寶產品方
面，將繼續扮演其強勁領導者角色。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有關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之分析，以及於二零零六年
九月三十日之比較數字，載於資產負債表及有關財務報表附註內。

存貨及應收貿易賬款增加乃反映本期間之營業額增加，及集團預留較多存貨以應付新增客
戶訂單及新零售／批發網絡。本集團之存貨週轉期、應收貿易賬款週轉期及應付貿易賬款
週轉期分別為269天、76天及10天，該等週轉期日數與本集團授予客戶之信貸期及供應商
提供之信貸期之各有關政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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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以股東資金、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銀行借貸作為營運資金。本公司之股本結
構僅包括股本，而本期間於購股權獲行使時共發行26,000,000股新股份，及另外發行
43,950,000股新股。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約為376,000,000港
元（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308,700,000港元）。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於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為131,2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123,900,000港元），增加約
7,300,000港元。銀行借貸主要用作營運資金，並無固定息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銀行借款中約88,7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81,400,000港元）及42,500,000
港元（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42,500,000港元）分別須於一年內償還及須於一年後償還。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銀行借款與本集團股東資金之比率）約為34.9%（二零零六年九月
三十日：40.1%）。

本集團之產品及原料之銷售及採購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
結餘以及銀行借貸亦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之外匯匯率波動風險甚微，
而本集團亦無訂立任何對沖合約。

除上文所述者外，有關其他管理事項及討論分析之資料與最近期刊發之二零零六年年報所
披露者並無重大變動。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五）（包括首尾
兩天）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本公司股份轉讓。為確保獲
派發上述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
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董事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 (a)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
部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
該等條文董事被當作或被視作享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 (c)須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所持已發行 所持相關 權益
董事 權益類別 普通股數目 股份數目 權益總額 百分比

王志明先生 法團（附註） 416,000,000 － 416,000,000 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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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所披露之權益指由Equity Base Holdings Limited持有之416,000,000股股份，而該公司於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立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44(3)條由王志明先生全資擁有。

(b) 所有上文披露之權益均為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c) 王志明先生之配偶雷靜嫻女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王志明先生為Equity Base Holdings Limited之唯一股東，而Equity Base Holdings Limited
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雷靜嫻女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亦被視為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除上述者外，若干董事於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當中擁有非實益個人股本權益，該等權益乃
代表本公司以信託形式持有，目的僅為符合法例規定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最低股東人數
之規定，有關規定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前有效。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或債務證券中擁有 (a)須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董事被當作或被視作享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 (c)須根據標準守則通知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本期間任何時間，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並無獲授或行使任何可藉
購買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之權利，而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
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購買本公司或其他任何法人團體之有關權利。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旨在激勵及獎勵為本集團業務經營成功作出貢獻之
合資格參與人士。該計劃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生效，除非以其他方式撤銷或修訂，否則
將自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二日採納當日起計10年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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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之主要詳情如下：

(a) 於任何12個月期間，根據該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可能向每名參與者授
出之購股權於行使時可予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不得超逾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之
1%。若進一步授予超逾該限額之購股權，須待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

(b) 所授予購股權之行使期由董事決定，並於某個歸屬期完結後開始，直至購股權授予
當日起計不超過10年或該計劃屆滿日期（以較早者為準）為止；

(c) 承授人可自提呈授予購股權當日起計21日內支付象徵式代價1港元後接納提呈授予之
購股權；及

(d)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決定，惟不得少於(i)本公司股份於提呈授予購股權當日（須為
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單所報之收市價；(ii)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提呈授予購股權當
日前連續5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單所報之平均收市價；及 (iii)本公司股份面值
（以最高數額為準）。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本期間該計劃之購股權變動如下：

根據購股權可發行股份數目

合資格參與人士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期初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期終

僱員 二零零四年 0.26港元 二零零四年 19,500,000 (19,500,000) － －
（不包括董事） 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至

二零零七年
三月二日

提供貨品或服務之 二零零四年 0.26港元 二零零四年 13,000,000 (6,500,000) (6,500,000) －
供應商及其他人士 三月三日 三月三日至

二零零七年
三月二日

32,500,000 (26,000,000) (6,500,000) －

於緊接購股權獲行使日期前，加權平均收市價為0.59港元。

本期間並無授予或註銷購股權。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由
於董事認為該等購股權之價值須受多項主觀不確定假設所規限且並無意義，故本公司並無
披露該等購股權之價值。

自採納該計劃以來，並無根據該計劃向本集團之董事提呈及／或授予購股權。


